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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 IPO终止及被否案例简报

（2023年 4月）

前言：2023年 2月 17日，中国证监会发布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相关制度规则，自公布之

日起施行。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北京证券交易所、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有限责任公司等配套规则同步发布实施。这标志着我国注册制的制度安排基本定型，在中

国资本市场改革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股票发行注册制的“一个核心”就是以信息披

露为核心，并将审核注册分为交易所审核和证监会注册两个环节。在注册制背景下，系统地

研究、分析交易所审核阶段和证监会注册阶段的终止及被否案例，将有助于及时掌握最新的

审核关注重点及监管动态。为此，我们将于每月推出一期“A股 IPO终止及被否案例简报”，

选取前一个月 A股 IPO终止及被否的代表性案例进行简要分析。

一、惠州市特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 公司基本情况

主营业务：惠州市特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特创科技”）主营业务是印制电路板（PCB）的研

发、生产和销售。

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2022年12月31日

/2022年度

2021年12月31日
/2021年度

2020年12月31日
/2020年度

资产总额（万元） 124,752.92 113,293.05 71,527.4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万元）
42,287.33 33,591.50 19,718.96

营业收入（万元） 115,210.19 106,040.85 75,074.41

净利润（万元） 8,614.57 6,158.52 2,996.75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例

（%）
3.86 3.93 4.77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张远礼通过直接持股、控制员工持股平台，以及与董恩佳签署一致

行动协议，合计控制特创科技 71.43%的股份表决权，为特创科技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发行人选择的上市板块及上市标准：拟上市板块为创业板，选择的上市标准为标准一，即最

近两年净利润均为正，且累计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5,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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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申请情况：特创科技创业板上市申请文件于 2022 年 6 月 24 日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受理，

交易所对其进行了三轮审核问询；后上市审核委员会认为特创科技未能充分说明研发活动内

部控制制度的健全有效，未能充分说明研发投入真实性，不符合发行上市条件，深圳证券交

易所于 2023年 4月 27日终止对特创科技发行上市审核。

2. 案例主要看点

(1) 关于实际控制人认定

申报文件显示：张远礼、董恩佳为特创科技共同创始人，初始持股比例同为 50%，此后两人

持股比例保持接近；截至目前，张远礼直接持有 28.71%股份，董恩佳直接持有 23.83%股份；

特创科技成立以来董恩佳历任公司执行董事、副总经理等职务；董恩佳多次与张远礼为特创

科技共同承担对赌责任及担保责任。

交易所在三轮问询及上市委会议中均对特创科技实际控制人认定情况进行了重点关注，包括：

未将董恩佳认定为共同实际控制人的原因及合理性、签署一致行动协议的原因、背景及合理

性等。就该等问询，特创科技回复：①持股比例层面，不考虑一致行动协议影响的情况下，

张远礼直接持有并通过控制员工持股平台，合计控制公司 47.60%的股份表决权，超过 30%；

董恩佳直接并通过员工持股平台间接持有公司 28.28%的股份，未达 30%。张远礼一直为特创

科技的第一大股东。②董事会层面，张远礼在报告期内一直担任执行董事/董事长，且在公司

股改后，包括张、董在内 5 名董事均为张远礼控制的员工持股平台提名，能够对董事会施加

重大影响。③公司日常经营管理层面，特创科技设立至 2016年 3月，张远礼任公司总经理，

2016年 3月至今，张远礼一直任公司执行董事或董事长、总经理，全面负责公司经营管理。

2017 年后，董恩佳较少参与公司具体管理事务。④一致行动协议层面，2022年 4 月 27 日，

张远礼、董恩佳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约定董恩佳就公司重大事项与张远礼保持一致并以张

远礼的意见为准。双方在拟推进 IPO 前基于信任和默契口头约定过公司实际控制权的归属，

而在申报前签署一致行动协议系将双方口头意思表示书面化，进一步加强公司控制权的稳定

性。

就上述回复，交易所在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中进一步关注：若董恩佳被认定为共同实际控制

人，是否存在不符合法律法规、监管要求的情形。就该等问询，特创科技回复：董恩佳及其

亲属控制、对外投资或担任重要职务的企业，不存在对特创科技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的同业竞

争，或与特创科技存在严重影响独立性或者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董恩佳持有特创科技的股

份权属清晰，不存在导致控制权可能变更的重大权属纠纷；最近三年内，董恩佳不存在重大

违法行为；董恩佳已就持有股份的锁定期及减持意向等出具承诺函，与张远礼出具的承诺无

实质区别。

上市委会议中，上市审核委员会进一步要求：结合董监高提名、重大事项决策、员工持股平

台投资的合伙人出资比例、重要协议签署等情况，说明未认定董恩佳为共同实际控制人的原

因及合理性，是否存在规避发行上市条件或监管要求的情形，特创科技控制权是否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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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于代理销售

申报文件显示，报告期内，特创科技代理销售收入为 17,925.26万元、29,328.34万元、28,403.52
万元，占当期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为 24.96%、29.59%、25.89%。特创科技按客户回款金额的

一定比例向代理商支付销售服务费。特创科技第一大客户为代理商导入。

交易所在三轮问询及上市委会议中均对特创科技代理销售情况进行了重点关注，关注重点包

括：①通过代理商进行业务拓展的必要性及合理性，是否符合行业惯例。②特创科技是否承

担代理商开拓市场的营销费用或其他成本，是否涉及商业贿赂。③代理协议/订单均为两方协

议而非三方协议的合理性，是否符合行业惯例。就该等问询，特创科技回复：①基于同行业

可比公司存在类似代理销售、多家同行业可比公司均存在一定的销售服务费/代理佣金/推广费

的情况，论证代理销售模式符合行业惯例。②报告期，除支付销售佣金外，特创科技向代理

商支付了少量的其他费用，包括为解决客诉或品质问题的费用或差旅费及其他支出，金额较

小，支出情形具备合理性，不涉及商业贿赂情形。③由于公司与代理商、客户接触时点存在

一定差异且相互对接事项仅存在于两方之间，不存在需要三方共同决断事项，签订两方协议

具备合理性，并列举同行业公司与代理商、客户签署两方协议的情况，论证该等协议签署方

式符合行业惯例。

就上述回复，交易所在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中进一步关注：特创科技与相关客户合作的稳定

性、可持续性，是否存在代理客户流失的风险。就该等问询，特创科技回复：公司与主要代

理商合作时间在 3-5年左右，交易规模整体呈上升趋势；公司与代理客户合作时间均在 3年以

上，为其主要 PCB供应商，且特创科技在代理客户的开拓和合作过程中起主导作用且客户粘

性较强，与主要代理客户签署了框架协议，有效期为 1 年及以上，到期后的合同均已自动续

期，且该过程不受代理商制约，代理客户流失的风险较小。

上市委会议中，上市审核委员会进一步要求：说明代理商导入客户的稳定性与代理销售业务

的持续性、代理商与特创科技或客户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和其他利益安排、是否就防范商业贿

赂风险等建立有效的风险管控措施。

二、上海索迪龙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1. 公司基本情况

主营业务：上海索迪龙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索迪龙”）主要从事工业传感器的研发、生产

及销售。

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2022年12月31日

/2022年度

2021年12月31日
/2021年度

2020年12月31日
/2020年度

资产总额（万元） 37,953.25 32,797.02 18,64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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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2年12月31日

/2022年度

2021年12月31日
/2021年度

2020年12月31日
/2020年度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万元）
31,232.96 25,756.96 14,137.12

营业收入（万元） 21,730.25 23,185.21 13,604.40

净利润（万元） 5,475.70 5,601.25 2,922.11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例 5.02% 3.48% 4.41%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坤速通过直接持股及其控制的持股平台、员工持股平台，合计控

制索迪龙 82.92%的股份，为索迪龙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索迪龙选择的上市板块及上市标准：拟上市板块为创业板，选择的上市标准为标准一，即最

近两年净利润均为正，且累计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5,000万元。

上市申请情况：索迪龙创业板上市申请文件于 2022 年 6 月 28 日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受理，深

圳证券交易所对其进行了一轮审核问询；后因索迪龙及其保荐人撤回发行上市申请文件，深

圳证券交易所于 2023年 4月 12日终止对索迪龙发行上市审核。

2. 案例主要看点

(1) 关于创业板定位

申报文件显示：索迪龙主营业务收入主要来自于工业传感器的销售收入及受托加工业务的加

工费，报告期索迪龙主营业务毛利率为 43.5%-48.47%。报告期各期，索迪龙研发费用分别为

538.77万元、600.40万元、807.85万元、398.02万元。索迪龙报告期内共实施 23项研发项目，

其中 13项已完成，10项在研项目中一半为 2022年 1-6 月新增项目。

交易所在问询中对索迪龙是否符合创业板定位进行了关注，要求说明：①说明索迪龙毛利率

较高的情形下，研发费用金额及占比较低的原因及合理性。②结合前述技术来源及技术先进

性、研发投入较低等情况，说明索迪龙是否符合创业板定位。就该等问询，索迪龙回复：①

报告期内，索迪龙研发费用金额及占比较低的原因系索迪龙研发模式平台化及模块化（即将

不同类型的传感器分解成最小功能的模块化单元，并对同一检测原理的传感器实行平台化分

类）、研发团队规模较小、销售规模增速较快所致。②索迪龙主要从研发团队、核心技术、核

心产品、研发创新能力、在研项目后续成果转化方面，论证其符合创业板定位要求。

(2) 关于主要客户

申报文件显示：①报告期内，索迪龙向前五大客户销售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59.24%、

53.17%、57.65%和 47.96%，向第一大客户欧姆龙株式会社（“欧姆龙”）销售收入占营业收入

的比例分别为 45.32%、38.26%、36.75%及 25.94%，存在客户集中度较高的情况。②欧姆龙、

客户 A、邦纳电子（苏州）有限公司（“邦纳电子”）既是索迪龙客户又是竞争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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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客户集中度高

就客户集中度高，交易所关注重点包括：客户集中度较高的原因及合理性；索迪龙是否

对欧姆龙存在重大依赖，是否构成重大不利影响。就该等问询，索迪龙回复：①索迪龙

向欧姆龙的销售占比较高的主要原因为双方之间合作具有较长的历史基础，双方合作基

于商业实质，互惠互利。报告期内索迪龙对欧姆龙的销售占比持续下降，自主品牌已成

为销售主要构成，具备独立面向市场开发新客户的能力，对欧姆龙不存在重大依赖。②

索迪龙除欧姆龙外的其它客户集中度较高为行业因素所致，与同行业可比公司不存在显

著差异。

 关于客户与竞争对手重合

就客户与竞争对手重合，交易所关注重点包括：说明欧姆龙、客户 A、邦纳电子既是索

迪龙客户又是竞争对手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符合行业惯例，是否存在因竞争关系导致

索迪龙来自欧姆龙等客户的订单流失、收入下滑风险。就该等问询，索迪龙回复：①全

球工业传感器市场主要被国外巨头所占据，如欧姆龙、客户 A及邦纳电子等客户出于扩

充产能、降低成本以及发展战略的考虑，将部分中低端产品委托给中国企业进行生产。

索迪龙为上述客户生产部分传感器产品，以此扩大生产规模并赚取利润。该等企业与索

迪龙既是客户又是竞争对手的情况符合我国工业传感器行业的发展趋势并具有合理性。

②索迪龙通过列举同行业上市公司客户与竞争对手重合情况，论证该行业客户与竞争对

手存在重叠的情况较为普遍。③索迪龙在招股说明书“风险因素”章节补充披露了索迪

龙与客户存在竞争关系的风险，客户业务布局、战略规划的重大变化可能会对公司的经

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3) 关于核心技术人员履历

申报文件显示：索迪龙向第一大客户欧姆龙主要提供 ODM生产及受托加工业务，帮助欧姆龙

扩充产能，降低成本。索迪龙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陈建龙于 1994年至 2018年在欧姆龙相

关企业任职，2018年 4月至今在索迪龙处任职。

交易所在问询中对索迪龙上述核心技术人员履历情况进行了关注，要求说明：是否存在主要

专利技术依赖委外研发、他人授权或许可使用的情形。就该等问询，索迪龙回复：①索迪龙

的核心技术及相关专利均由索迪龙利用本单位物质技术条件自主研发，不涉及研发人员之前

在其他公司任职时的职务发明。索迪龙核心技术人员已就此出具相关确认函。虽然索迪龙存

在一项通过委外研发获取的核心技术，但相关委外研发具有合理背景，且知识产权权属清晰，

不存在潜在纠纷，不会对索迪龙技术独立性构成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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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您有任何问题，敬请垂询：

卞 昊（合伙人）： bianhao@haiwen-law.com 010–85606869

徐启飞（合伙人）： xuqifei@haiwen-law.com 010–85606913

迟卫丽（合伙人）： chiweili@haiwen-law.com 010–85606845

孟睿（资深顾问）： mengrui@haiwen-law.com 010–85606892

栾思达（律师）： luansida@haiwen-law.com 0755–83235719

黄芙毓（律师）： huangfuyu@haiwen-law.com 028–639185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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